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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單位專責人員檢視

檢舉〈陳情〉內容或查證

檢舉〈陳情〉人身分 

事先表明係檢舉〈陳情〉

事由，聯繫〈轉接〉相關

單位專責人員受理 

檢舉〈陳情〉內容

是否須保密 

經查證檢舉〈陳情〉人身分或內容屬實 

以影印或摘錄方式將檢舉〈陳情〉函件

隱去足資辨識檢舉〈陳情〉人身分之相

關資料 

1. 檢舉〈陳情〉內容無須保密 

2. 經查證檢舉〈陳情〉人身分或檢舉

內容屬冒名或虛構者 

未表明係檢

舉〈陳情〉事

由，聯繫業務

單位受理 

 送交本單位業務主辦人

員處理 

案件不須聯繫或訪談檢

舉〈陳情〉人 

由專責人員將檢舉〈陳情〉人身分資料密

封後，送交本單位業務主辦人員併卷歸檔 

專責人員應將檢舉〈陳情〉內容製

作為書面資料 

收發人員登錄、編號後，親持或密封交

予專責人員處理 

 是  

否 

案情過於複

雜，非專責

人員得以代

辦者 

由政風室專責處理 

由專責人員（或會

同政風室）代為聯

繫或訪談，並將結

果轉知本單位業務

主辦人員續辦 

本單位業務主辦人員辦

理完成具名檢舉〈陳情〉

案件，將答覆函件簽准

後空留受文者欄，交由

專責人員填註寄發 

因案情需要須聯繫或

訪談檢舉〈陳情〉人 

收發人員登錄、編號後，親持或密封陳

送處長或處長指定人員審核，依案情內

容交付相關單位專責人員處理 

涉及貪瀆不法或處長或處長指定人員交付案件 

由業務主管單位自行依規定辦理

並負責檢舉〈陳情〉人身分保密

事宜 

具名檢舉（陳情）案件 檢舉（陳情）人親至機關或以電話檢舉 

警衛或相關 

人員接待〈聽〉 


